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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金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1 月 5 日，山东泰金精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金精锻）股东于涛与莱芜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莱芜高新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详见山东泰金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3年2

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7）。 

二、补充协议的内容 

甲方：莱芜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于涛

目标公司：山东泰金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主体单称“一方”，合成“各方”。

鉴于：

1.目标公司是按照中国法律登记注册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2022年1月5日，各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同意将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47.2331】%的股份（按【28,000,000.00】股总股本计算）

共计【13,225,273.00】股转让予甲方；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

司【47.2331】%的股份（按【28,000,000.00】股总股本计算）共计【

13,225,273.00】股。 

3.甲方基于持有目标公司股份享有分红权，乙方应保证甲方每年分

红年化收益率不低于【甲方受让目标股份价格】的8%。《股份转让协议

》签订之日满3年后，甲方以向乙方进行股权份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目标

公司，乙方有权提前回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4.《股份转让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协议各方另行协商，并

就修改、变更事项共同签署书面协议后方可生效。 

基于上述鉴于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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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第一条 补充协议生效的条件 

1.1甲方拟对因《股份转让协议》而受让的目标公司股份完成转让登

记，并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委派人员参与目标公司管理与经营。 

1.2甲方已委托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财务、资产、经营等事项进行全

面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报请公司董事会、股东莱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对1.1事项进行决策。 

1.3如甲方董事会、股东同意1.1事项，除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

自甲方向乙方、目标公司出具有效决议之日起生效。如甲方董事会、股

东不同意1.1事项，除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自动解除。 

第二条  对《股份转让协议》的修改 

2.1本补充协议生效后，《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转让标的、转让

价款及支付方式”第3款（第1.3条）、第二条“股权转让的特别约定”

第2款（第2.2条）、第三条“股份回购”（“股份回购”除指《股份转

让协议》第三条，还包括本补充协议“鉴于”部分第3条）、第七条“违

约责任”第7款（第7.7条）自动废止。 

2.2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乙方、目标公司应配合甲方完成《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转让登记。甲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股东责任，有权向目标公司提名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

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目标公司经营与管理，并依法享有分红权，

根据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和股东大会决议领取分红。 

2.3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对因《股份转让协议》

而对目标公司享有的22,747,469.18元本金债权及编号LWGXJK20170930《

借款合同》项下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

金、费用等），除甲方同意外，乙方保证不会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方式

向目标公司主张该债权。 

本协议签订后，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向目标公司主张部分债权，

主张债权金额以乙方因转让本协议项下股权而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为限。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后，根据目标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如目标

公司当年存在可分配利润或其他甲方认可的情形，乙方可以向目标公司

主张上述债权，但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甲方的同意。 

第三条 关于补充协议签订前甲方分红收益的约定 

3.1目标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向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人民币【

9,000,000.00】元，甲方已向目标公司返还【5,000,000.00】元。各方

同意，如甲方董事会、股东同意1.1事项，甲方自《股份转让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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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实际分红收益计算至甲方董事会、股东同意1.1事项之日止。如实际

分红收益低于【4,000,000.00】元，甲方应于30日内向目标公司返还差

额部分。如实际分红收益高于【4,000,000.00】元，目标公司应于30日

内向甲方支付剩余分红收益，乙方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2如甲方董事会、股东未同意1.1事项，甲方不再向目标公司退还

【4,000,000.00】元的分红收益，甲方分红收益按照《股份转让协议》

相关约定继续计算，目标公司及乙方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相关约定

及时向甲方支付分红收益。各方同意，本条自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生效。

因甲方董事会、股东未同意1.1事项导致本补充协议解除的，不影响本条

的效力。 

第四条 退出 

4.1各方同意，自甲方变更为目标公司股东、并持有股份满三年后，

如目标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出现连续【6】个月亏损的情况时，甲方有权

要求目标公司以减资的方式回购甲方所持目标公司股份，但国家政策发

生重大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除外，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经济制

度、产业政策等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征收、自然灾害、战争、疫情等。 

4.2甲方要求目标公司回购时，乙方应予以配合，并协调其余各股东

出具同意减资的决议。如甲方减资时所得回报低于甲方投资本金，乙方

有义务对差额部分承担补足责任，在甲方退出目标公司后【3】个月内向

甲方支付。

第五条 其他 

5.1各方应严格履行本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以《转让

协议》为准。《股份转让协议》与本补充协议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

为准。 

5.2本补充协议一式【柒】份，各方各执【贰】，报有关部门【壹】

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山东泰金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1  日 


